“我要开酒店、宾馆”

白城市人民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和“放管服”

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

                       （2020年7月制）
“我要开酒店、宾馆”服务规程指南

填表人：刘丽                                填表时间：2020年7月3日
	事项名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办理部门
	白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办理主体
	法定机关

	办理地点
	白城市政务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0436-3292604

	监督电话
	0436-3222876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类

	项目类型
	限时办结件

	服务对象分类
	企业或个人

	法定期限
	20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
	15个工作日

	时限依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之日起20日内，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查，对现场进行审核，符合规定条件的，作出准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的决定;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

	收费方式
	不收费

	收费标准
	不收费

	收费依据
	不收费

	审批程序
	申请—受理—材料审核—核准—发放执照

	前提条件
	1.申请资料齐全并符合法定形式；2.选址及布局符合要求；3.配备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卫生设施（清洗、消毒、保洁、防蝇、防尘、防鼠等）；4.主要卫生指标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卫生要求.5.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上（2000平方米以下由属地卫生行政部门办理）。

	法律法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国发〔1987〕24号）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以及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共场所的选址和设计实行“卫生许可证”制度。“卫生许可证”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发。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年3月10日卫生部令第80号）第二十二条：国家对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未取得卫生许可证的，不得营业。……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国发〔2012〕52号）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第49项：公共场所改、扩建卫生许可，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国发[2016]12号）规定：取消地方卫生部门对饭馆、咖啡馆、酒吧、茶座等4类公共场所核发的卫生许可证，有关食品安全许可内容整合进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申报材料
	(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三)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四)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权力运行流程图
	附件1：权力运行流程图
附件2：权力运行申请书、申请表


附件1：

白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image: image1.png]



项目名称：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承诺时限：15个工作日   ）       

                                                                                            

责任人：刘瑞    地址： 白城市政务大厅公园东路14号          邮编：137000 

咨询电话：0436-3292604                投诉电话：0436-3222876
附件2：

                  权力申请表样表

卫生许可证申请书

（公共场所）

申请单位                            

地    址                            

申请日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

	申请单位名称（字号）
	

	负 责 人（户主）
	
	经 济 性 质
	

	法 人 及 法 人 代 表
	

	地  址
	
	电 话
	

	职工总数（含临时）
	
	应体检、培训人数
	

	固定资产（万元）
	
	生产经营场所使用面积
	

	竣工验收认可书证号
	
	原卫生许可证证号
	

	申请许可项目：（生产经营方式）



	申报材料（编号、材料名称）

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三）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四）公共场所卫生检测及评价报告；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六）现场卫生学审查意见书；

　　（七）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要求保密的材料：



	卫生设施：（名称及数量）
禁烟标志   处

防蚊蝇（纱窗纱门    扇）

防鼠（毒饵盒     个）

卫生箱痰盂    个。
顾客卫生间的机械通风     处

店内机械通风     处

                      （以上由申请者填写）

	主管部门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收到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人
	

	
	受理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人
	

	
	体检培训人数
	
	发放合格证人数
	

	
	初审意见：
经书面审查和现场预审查，符合发证条件；
应用NO.Y05—             卫生许可证；
可核准的许可项目。
承办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发证机关核准许可项目
发证机关章
核发人：签字                                    年   月     日

	卫生许可证编号：


	Y05—3—2有效期至        年     月     日止

                   


卫生许可证申请书填写须知
1、本申请书一式二份，由申请者如实填写后交卫生行政部门，核发卫生许可证后，一份存档，一份交申请者。

2、所提供的资料一律采用A4纸（图纸除外）,用钢笔、毛笔填写，字迹清楚，不得涂改,空格处以“无”字填写。

3、申请人名称（字号）：按工商行政管理预先核准通知，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不必在“法人及法人代表”栏中重复填写；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应填上级领导单位及其负责人。

4、经济性质：分别填写国有、集体、个体、私营、股份制、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等。

5．地址：市（地）的市区填写市名、路名、门牌号；市（地）农村与县（市、区）填写县（市、区）名、乡镇名、路名（或行政村名）门牌号（或自然村名）。

6．应体检培训人数，按规定应当取得健康体检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证的负责人、卫生管理员、生产经营人员等的人数。

7．申请许可项目：填写拟许可的场所类别。

8．要求保密的材料：指申请者对申报的材料中要求给予保密的某些材料。

9.卫生设施：填写场所相应必需具有的卫生设施。

⒑主管部门意见：应由企业归口的各级人民政府生产经营管理部门签署意见；联营企业可由一方的主管部门签署意见；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由中方主管部门签署；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由当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个体劳动者协会等组织签署意见。
11.公共场所经营者申请卫生许可证的，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一）卫生许可证申请表；

　　（二）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身份证明；

　　（三）公共场所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四）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五）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申请


申请单位（或个人）将申请材料报市卫生健康委窗口





不符合条件的退回申请单位（或个人）补正，并一次性告知补正内容








受理


经审查材料合格后受理





做出不予许可的书面决定，说明理由，并告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做出准予许可的书面决定，颁发许可证书








